南投縣政府稅務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總說明
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規定：「機關、部隊、學校、機構或僱用人，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。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前項組織成員、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以上者，應設立申訴管道協調處理；其人數達三十人以上者，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，並公開揭示之。…」爰訂定：「南投縣政府稅務局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」。本要點規範重點如下：
一、本要點訂定依據(第一點)

二、本要點所稱性騷擾之定義(第二點)

三、適用對象(第三點)
四、受理申訴處理程序(第四點)

五、本局申訴調查委員會之組成(第五點)

六、調查性騷擾事件應迴避之情形(第六點)

七、性騷擾事件調查原則(第七點)

八、申訴案件辦理程序、調查時程、調查結果及費用(第八點至第十二點)

九、懲處、追蹤、考核及監督(第十三點)
十、救濟途徑(第十四點)
十一、協助轉介(第十五點)

十二、教育訓練方案(第十六點)

十三、本局性騷擾申訴管道(第十七點)

